
1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作計畫作業要點」

第 8 點條文勘誤表 

更正後文字 原列文字 

八、研究經費補助項目及相關規範如下： 

(一)本會得補助申請機構下列項目所

需費用： 

1.業務費、研究設備費及國外差旅

費等，準用本會補助產學合作研

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七點第一項

規定。 

2.管理費。 

(二)合作企業之配合款得編列支應下

列費用： 

1.前瞻技術研發型計畫： 

(1)提供申請機構研究發展經費。 

(2)先期技轉授權金，得視計畫需

求編列。 

(3)合作企業自行研發經費，得依

據經濟部補助前瞻技術產學合

作計畫作業要點規定，合作企

業於配合款項下編列，申請經

濟部補助款，並依經濟部協助

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

辦法與相關規定辦理。 

2.產學研發中心型計畫及領先技

術發展型計畫： 

(1)提供申請機構研究發展經費。 

(2)先期技轉授權金，得視計畫需

求編列。 

(3)合作企業自行研發經費，得視

計畫需求編列企業所需研發人

事費、設備使用費。 

(三)合作企業提供申請機構研究發展

經費及先期技轉授權金，應符合下

列規定： 

1.提供申請機構研究發展經費，必

須以金錢支付，其費用項目，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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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第七點第二項規定。 

2.提供申請機構研究發展經費及

先期技轉授權金，不得以經濟部

補助款支應，或與研究學院合作

企業資金重複。 

(四)先期技轉授權金及合作企業自行

研發經費之額度與授權規範： 

1.先期技術移轉授權合約書簽約

日起給予至多五年計畫申請機構

所獲得研發成果之非專屬授權；

但經申請機構內部行政程序核准

並函送本會備查者，得為專屬授

權。 

2.先期技轉授權金及合作企業自

行研發經費之額度： 

(1)前瞻技術研發型計畫：先期技

轉授權金繳交額度，不得高於

總配合款扣除合作企業自行

研發經費後之百分之十。 

(2)產學研發中心型計畫及領先技

術發展型計畫：先期技轉授權金

繳交額度與合作企業自行研發

經費合計編列金額，不得高於總

配合款百分之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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